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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4 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季會議紀錄 

壹、 時間：104 年 4 月 16 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 30 分整 

貳、 地點：本局 2樓會議室 

參、 召集人：丁副局長若亭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蘇仕君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介紹外聘委員：略 

柒、 報告事項 

報告案一：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，如後附件 

報告案二：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追蹤。 

案

件

編

號 

決議事項 權責單位 執行情形 

討

論

案 

本局轄權場地之性別統

計： 

(一) 場館部分：統計男女

使用狀況。 

(二) 河濱公園部分：統計

向本局申請使用辦理

之活動，該活動參與

情形進行統計。 

設施科、

產業科 

設施科及產業科

於統計轄管場館

(含河濱公園及委

外經營之運動中

心)使用人次統計

已有區分性別為

之。 

   一、性別平等辦公室郭正修輔導員：從本次會議所提供之統計資料

觀察，競技活動之於全民運動，參與的男性遠多於女性，原因

為何?活動只有男性可以參與?抑或只有辦理男子組比賽?此統

計資料是否與體育局日前所報告的運動調查資料有所矛盾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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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曾委員慶勇：競技比賽項目都會對等，有男子組就會有女子組，

但實際參賽的人並不一定。有些競技運動比賽必須先贏得資格

賽才可以參加決賽，某些競技運動從過去到現在參加者多為男

性，所以在競技運動比較可能產生男多於女的情況。而體育局

在 102 年所進行之運動人口調查係以臺北市市民有無規律運動

進行調查，此與參與競技運動統計並無關係。 

捌、 討論事項 

  案由一： 

有關本局性別統計與分析運用於政策制定與執行情況一案。 

  一、黃委員煥榮：體育局業務中，很多人數的統計會是流動的，例

如戶外場館的運動人數，這方面其實是難以掌握的，因此建議

先以較易掌握的部份進行。運動中心本身是有特定空間，又使

用部分場館需要門票，或許慢慢可以針對運動中心分項場地的

使用情況，進行性別統計。或許可以因此得知，不同性別的運

動偏好或習慣，以此作為提升各項設施品質的依據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以既有的統計資料為基礎，作為未來局裡之政策方向擬定之

參考指標。 

(二)檢視既有的統計資料，例如運動中心分項場地使用情況，是

否亦有進行性別統計之可能。 

(三)在利用統計資料作為政策方向之基礎時，以達成整體運動人

口均衡為目的，而非以每項運動都達到均衡為目的。 

案由二： 

102 年本局針對臺北市市民進行運動概況進行調查，報告顯示

本市有規律運動之男性及女性相差不遠。是否有再依此調查為

基礎，為其他延伸調查一案。 

一、曾委員慶勇：目前運動人口調查四年(一個政期)進行一次。本

次運動人口調查並未將人口分析納入其中。下次進行時，會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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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人口分析部分，且會將擬定之調查內容於性別專案小組中提

出討論，增加與性別議題有關之項目。 

二、黃委員煥榮：進行運動調查是耗費時間費用。目前臺北市各區

都有可以運動中心的運動人口為基礎，或許試著與運動中心經

營業者合作，請業者進行滿意度調查時，增加部分問題，如運

動習慣、運動偏好等。目前先考量以現有的資源進行，雖然仍

會與實際的運動人口有落差，但其仍具有代表性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大規模運動人口調查原則上每四年一次，但未來調查的內

容，必須從平常業務累積整理。 

(二)目前可先以運動中心為基礎，請運產科協調運動中心經營

者，先討論那些分項場地可以進行性別統計、哪些項目可以

於滿意度調查時一併進行。另外，於四年一次之運動人口調

查前，從運動中心進行調查及統計之內容整理比對，例如，

運動喜好、年齡、參與度、不同區域的人口結構的運動狀況，

以統計結果規劃本局四年一次調查的基礎。 

(三)未來與運動中心經營業者續約時，將前述事項納入契約中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 

   性別平等辦公室郭正修輔導員： 

    女委會大會列管案件中，世大運 籌備委員會外聘委員比例僅達

百分之 3，請體育局說明目前改善情況。如尚未達成要求者，請於

大會中詳細說明無法達到的原因，及過程當中的努力。 

  主席裁示：相關的問題於組織調整會議已向市長報告，未來於為於

女委會大會中，請同仁整理清楚資料，將相關情形造成

原因詳細說明。 

拾、散會：下午 3時 10 分 


